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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提高科技委员会的效率和效力  

 缔约方会议  

 忆及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关于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科技委员会 )的第 24

条  

 忆及第 15/COP.1 和 17/COP.4 号决定  

 注意到缔约方提交的关于提高科技委员会效率和效力的方法的资料和秘书处编

写的载于 ICCD/COP(5)/3/Add.2 号文件的资料综述  

 又注意到缔约方就以下各项提出的意见 科技委员会与其他环境协定的附属科

技机构之间具体关联的必要性 如 生物多样性公约 附属科学 技能和技术咨

询机构 改进缔约方会议与科技委员会之间的协同作用以期推动执行 公约 的

必要性 以及寻求更好的机制将科学和技术信息送入科技委员会的必要性  

 审议了上述文件附件 1 所载区域集团广泛磋商的结果  

 决定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提高科技委员会的效率和效力并加强其作用 包括建立

本决定附件界定的一个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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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提高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效率和效力  

 1.  有必要按照 公约 的精神和文字提高科技委员会的效率和效力  

 2.  应在科技委员会的目前任务范围内考虑科技委员会的改革  

 3.  科技委员会会议的时间长度应保持不变  

 4.  科技委员会应利用秘书处编制的报告综述和摘要 在审评国家报告的过程

中发挥作用  

 5.  有必要更好地将科技委员会的活动融入国家和区域活动  

 6.  科技委员会的代表有必要在科技委员会的活动与各区域集团的活动中间并

在审评国家报告时发挥较为积极的联络作用  

 7.  在科技委员会的领导下 应建立防治荒漠化和减轻干旱影响领域的一个专

家组  

 8.  专家组的工作计划和任务应属多年性质 为期最多四年 在此期间专家组

应向科技委员会的届会提出报告  

 9.  专家组的构成不应超过 25 人 确切人数按科技委员会定下的工作计划确

定  

 10.  专家组的构成应以确保公平地域分配的必要性为基础  

 11.  专家为了当选应将姓名登入独立专家名册 应由科技委员会主席团与各

区域集团和秘书处磋商挑选 一次性任职 缔约方会议将在第五届缔约方会议后

尽快完成首次挑选专家的工作 以后的专家挑选应以新的工作计划为根据 应由

科技委员会提出建议 由缔约方会议批准 对每一区域集团提出的专家的能力将

依照履历表作出判断 其中应包括一份关于工作计划所列某一具体问题的论文  

 12.  专家组的工作计划和职权范围应由科技委员会参照与 公约 相关的专

题 活动和问题确定 并应酌情注重知识现状 影响范围 减轻机会和给政策制

定人带来的问题  

 13.  专家组应利用现有的交流手段 如电子方式 面对面会议等  

 14.  除非科技委员会与缔约方磋商后另行决定 专家组应每年举行一次会

议 为时最长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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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科技委员会在四年以后应审查专家组的工作以就专家组未来的作用和持

续相关性作出判断  

 16.  科技委员会建议 专家组活动的经费应从经常预算中拨款 为了保持专

家组的独立性质 所有成员 无论来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参与会议和活动

的费用均应报销 科技委员会指出 将只有在考虑了所有资金问题之后才会做出

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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